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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化 学 会 
化会字［2011］第 044 号 

 

关于申报 2012 年度国内学术活动的通知 

 

 

各学科/专业委员会： 

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化学或化学化工学会： 

各团体会员单位： 

各期刊编辑部: 

 

遵照中国科协有关要求， 我会从即日起开始受理 2012 年度国内学术活动

的申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 

一、国内学术活动主要涉及以下范围: 

1. 学科、专业的学术会议； 

2. 学术发展前瞻性的研讨会； 

3. 各种讲习班、培训班； 

4. 各学科、专业委员会会议和编委会会议； 

5. 其它全国性的学术活动。包括搭建产、学、研交流平台所组织的各类

学术活动。  

二、以下四种学术活动须提出申报： 

1. 凡拟在 2012 年度举办的，隶属中国化学会主办的系列性及独立的国内

学术活动, 或拟与其他学会联合举办的学术活动； 

2. 由本会理事或专业委员会自行或委托学术单位、企业承办的会议； 

3. 由本会的团体会员单位或有关科研单位与院校承办的会议； 

4. 地方横向联系召开的地方性会议（如华北、华南区化学会会议）。 

上述第（1）（2）项所承办的会议，须经学科或专业委员会审定同意后，

在申报表上签署委员会主任意见，并加盖本委员会公章(未刻制的除外)；第（3）

项，可直接向中国化学会提出申报；第（4）项需将 “国内学术活动申请表”

提交牵头承办的地方学会，由地方学会加盖公章后报送中国化学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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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学术会议有外籍学者参加时，须在会议申办同时报外宾来访项目，

如情况特殊至少应在六个月前申报，过期不再补办。请同时填写接待来华项目

的申请表，网上可以下载，网址： 

http://www.cast.org.cn/n435777/n435792/n435855/n435955/5761.html 。 

 

http://www.cast.org.cn/n435777/n435792/n435855/n435955/576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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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会议经费事宜：  

1. 会议实行以会养会、自行负担的原则。贯彻来源于会议，用于会议的

精神，切忌铺张浪费，请严格按照国家财务有关规定办理。 

2. 会议主办、承办单位可通过集资方式筹集会议经费，但不得以会议名

义向单位及集体集资。 

3. 凡本会会员，持有效会员证，注册费应给予 15％至 20%的优惠。 

六．其它： 

我会历来十分重视化学科普教育、宣传与普及工作，今后我会举办的各种

学术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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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邓春梅  刘钧 

E-mail:  cmdeng@iccas.ac.cn, maria@iccas.ac.cn 

电  话： 010-62625584 

传  真： 010-62568157 

地  址： 北京中关村北一街 2 号 

北京 2709 信箱转中国化学会 

邮  编： 1001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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